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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订背景
人民银行于2007年发布，经2017、2019两次修订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9〕第4号），是目前明确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和查询规则，规范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以下简称统一登记系统）运行的主要文件。
已正式施行的《民法典》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担保物权制度。2020年12月2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的决定》（国发〔2020〕18号，以下简称《国务院决定》），明确自2021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人民银行负责制定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抵押和应收账款质押统一登记制度，推进登记服务便利化。征信中心具体承担服务性登记工作，不得开展事前审批性登记。
为配套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制度的实施，更好地引导市场主体开展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与查询活动，有必要根据《民法典》《国务院决定》对《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进行修订。
二、主要修订内容说明
一是修改办法名称。鉴于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制度已正式施行，将办法名称修改为《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二是修改法律依据。将《办法》法律依据中的《物权法》修改为《民法典》，并补充《国务院决定》作为《办法》制定依据。（第一条）
三是明确登记范围。根据《国务院决定》有关工作要求，以列举加兜底的方式明确纳入《办法》的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范围，删除《办法》第四章附则中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参照条款、其他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参照条款。（第二条）
四是明确登记机构职责。根据《国务院决定》有关工作要求，明确征信中心承担服务性登记工作，不开展事前审批性登记，不对登记内容进行实质审查。（第四条）
五是删除优先顺位条款。《民法典》第七百六十八条明确多重保理的清偿顺序。同时《担保司法解释》第六十六条进一步明确“同一应收账款同时存在保理、应收账款质押和债权转让，当事人主张参照民法典第七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确定优先顺序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鉴于同一应收账款上设立多个权利时担保物权的受偿规则已有明确规定，删除《办法》中关于“在同一应收账款上设立多个权利的，质权人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行使质权”的相关内容。
六是增加当事人登记的提示条款。鉴于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由当事人自主办理，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示当事人规范办理登记，避免因登记存在遗漏、错误导致自身权利损害，在登记内容条款中，增加担保财产描述要求“对担保财产进行的概括描述，应当能够合理识别担保财产”；在如实登记条款中增加如下内容“因担保权人、担保人名称填写错误，担保财产描述不能够合理识别担保财产等情形导致不能正确公示担保权利的，其法律后果由当事人自行承担。”（第九条、第二十四条）
七是修改担保人或担保权人为单位的登记编码信息。鉴于原组织机构代码证已停止使用，删除原要求填写的组织机构代码、工商注册号等信息。（第九条）
八是约定登记内容增加“担保范围”及“禁止或限制转让担保财产”，并明确最高额担保中应将最高债权额作为必要登记事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15条“登记的最高债权额与当事人约定的最高债权额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登记的最高债权额确定债权人优先受偿的范围”，第43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禁止或者限制转让抵押财产且已经将约定登记，抵押人违反约定转让抵押财产，……抵押权人主张转让不发生物权效力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在《办法》第八条对相关登记内容进行了完善，为担保权人办理登记业务提供充分指引，以满足交易的需求并与司法解释相呼应。（第九条）
九是细化征信中心的职责。明确征信中心应当建立登记信息内控制度，保障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第二十九条）
十是其他文字修改。将《办法》中有关质权人修改为担保权人，出质人修改为担保人，应收账款修改为担保财产等。为与《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2020〕第23号》关于登记系统的表述保持一致，将“基于互联网的登记公示系统”修改为“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同时将系统简称统一为“统一登记系统”。《办法》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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